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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顾露兰 记者闫
艳苏州报道 2 月 16 日，在江苏省
昆山市张浦镇，一家从事金属表
面处理及热加工的企业外，环境
执法人员拿出一件新式武器——

“地老鼠”，准备利用它对企业的
排污情况进行检查。

“地老鼠”是环境执法人员对
新式武器的昵称，它还有一个响
亮的大名——管道探测机器人。
所谓管道探测机器人，是一种管
道内窥摄像监测系统，由触摸式
控制器、手（电）动收线车、爬行
体 、无 线 操 作 盒 及 电 源 6 部 分
组成。

记者看到，“地老鼠”前后各
安装了两台高分辨率彩色摄像
机，前置摄像机可 360°旋转观
察，后置摄像机配置广角镜头及
辅助照明系统。配备电动升降平
台，升降高度达 197 毫米，可适用
不同管道的内部检测。操作主控
制器方便它灵活穿越 150 毫米以
上口径的管道。而当爬行器处于
不平衡状态时，镜头会自动调节
水平状态进行拍摄；遇到障碍物
时，还可以绕行。

摄 像 头 所 捕 捉 到 的 一 切 画
面，都会清晰地显示在主控制器
的屏幕上。

将管道探测机器人首次运用
到对企业的环境执法检查中，主
要是因为这家企业的排放过程有

“异样”。正常来说，经污水处理
设施处理后的水样中污染物浓度

应该和接到工业污水管网里的浓
度差不多。但是水样监测结果显
示，这家企业接管水样的污染物
浓度要比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水
样中的污染物浓度高。环境执法
人员怀疑“该企业两根连接的管
路之间有暗管”。

为彻底查明情况，环境执法
人员请出了管道探测机器人过来
一探究竟。

不过，排查的过程并不那么
顺利。由于污水排放管直径太
小，环境执法人员首先用单个摄
像头推进，但由于管道内有污泥
等阻碍，不能继续前进。于是，环
境执法人员将管道探测机器人的
轮子卸下后再推进，同样在中途
还是不能继续前进。

经过详细的测量比对后，环
境执法人员将管道探测机器人的
轮子改装到了最小尺寸，结果成
功 窜 入 管 道 ，管 道 内 画 面 清 晰
可见。

虽然最终未发现该企业私设
暗管，但是环境执法人员表示，此次
使用管道探测机器人是一次有益
的尝试，管道探测机器人确实做到
了360°无死角观察的工作。

据了解，利用管道机器人探
测地下管道，不仅能够有效避免
管道内有毒气体对人员健康的侵
害，还能够对管道内破损点、污水
排向等做出准确定位，为环境监
察执法提供证据、保障，震慑企业
偷排行为。

昆山启用机器人参与环境执法

360°内窥地下管道

本报讯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
区东孚街道环保站的工作人员近
日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农家院内
有“猫腻”，疑似正在建设金属表
面处理作坊。发现这一情况后，
工作人员立即向厦门市环保局海
沧分局进行了报告。海沧分局接
到报告后，联合东孚派出所、东孚
街道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经现场检查，该正在建设的
金属表面处理作坊藏身于东孚街
道东瑶村西园社的一户农家院
内，已建成一条铝合金阳极氧化
生产线。该项目未办理相关环保
手续，未配套建设任何污染防治
设施。因还未开张，暂时没有对
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鉴于该作坊规模小、工艺落
后、无治理设施，为防范环境污染
风险，海沧环保分局执法人员依
法对金属表面处理作坊业主、房

东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要求该
作坊业主立即停止建设，限期自
行拆除生产设备。同时，执法人
员向业主、房东宣讲了《环境保护
法》、“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厘清公民保护环境的责任与
义务、污染环境罪的认定及量刑，
使他们均认识到自己违法行为的
利害。作坊业主承诺，一周内拆
除相关设备；房东承诺，今后不再
将厂房租给他人从事非法生产
经营。

后经现场复查，该作坊业主
已 履 行 承 诺 ，如 期 拆 除 相 关 设
备。执法人员介绍说，该藏身于
农家院的金属表面处理加工作坊
未开张即被查处，得益于“市、区、
镇（街）、村（居）”四级环境监管体
系作用的发挥。

沈胜学

工艺落后存有环境风险

厦门现场执法关停一作坊

农历春节过后不久，河南安阳内黄县
一砖瓦窑场和殷都区一机械厂在重污染
天气一级应急管控期间，因擅自开工生产
被依法查处。除了两家小企业负责人分
别被行政拘留 7 天和 10 天之外，企业所在
乡镇政府“一把手”也被免职。

加大对“小散乱污”企业的整治力度，
成为开年后京津冀周边省市在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中的“重头戏”。

比如山东提出，对于“小散乱污”企
业，今年3月底前要摸清底数并建立管理台
账，10月底前基本取缔完毕；河南安阳从 2
月11日~3月10日期间开展“小散乱污”企业
集中整治月活动，全面排查各类“小散乱污”
企业，摸清底数，建立台账，按照“断水断电、
拆除设备、清除原料、吊销执照、恢复原貌”
的工作标准，依法依规彻底取缔。

整治“小散乱污”，各地有何经验？

将监管责任落实到位

河北省衡水市一位环境执法人员表
示，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明确了地方政
府的环境责任，应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制
度。相关部门要按照网格化监管的要求，
将“小散乱污”企业的关闭取缔作为考核
乡镇环保目标的重要内容。乡镇要逐级
分解治理目标和任务，落实责任人员。环
保部门应增加现场巡查频次，发现问题及
时向地方政府汇报。

孙贵东也表示，将“小散乱污”企业的
监管职责进行分解，比如建立“河长制”

“环保网格化监管”等责任体系，才能确保
这项工作有人督促、检查，有人监督抓落
实，出了问题能找到具体负责人，有效促
进“小散乱污”企业的整治、清理和取缔。

建立部门联动机制

孙贵东表示，大多数“小散乱污”企业

不仅污染环境，有的违反土地使用方面的
法律、法规及要求，还有的违反安全生产、
食品安全要求和产业政策等，仅仅依靠环
保部门难以彻底解决。要防止其死灰复
燃，就需要建立起政府牵头、相关部门参
与的协作配合的联动执法机制，形成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的合力。

河北省衡水市一位环境执法人员表
示，目前，各地已普遍建立起联动执法联
席会议、案件移送、重大案件会商督办等
一系列制度，有力推动了环境执法工作的
开展。在治理“小散乱污”企业过程中，环
保部门要积极主动，充分发挥这些制度的
作用，建立与市场监督、城管、供电等部门
的联动执法机制。

加强区域合作，形成治理合力

“小散乱污”企业具有极强的流动性，
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在区域边界，这类
企业随时可能由监管治理力度较大的地
区转向监管治理要求相对宽松的地区，因
此加强在区域合作非常必要。记者了解
到，目前，山东德州、河北沧州和衡水两省
三市就签订了《行政边界地区环境执法联
动协议书》，通过联防共治，对“小散乱污”
企业进行打击取缔。

清理取缔，改造升级

大禹治水，疏而不堵。治理“小散乱
污”，也要注重服务引导。这类企业之所
以仍然存在，除了较高的利益驱使外，部
分企业主不了解国家产业政策、盲目投资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完全没有治理
价值的坚决予以清理、取缔，对于经治理、
规范能达到环保要求的行业、产业，可通
过鼓励、引导、指导其进行技术改造或者
多家合并等方式对其进行改造，从而达到
现有的环保标准要求。

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就要敢啃硬骨头

抓实举措根治“散乱污”
本报记者原二军

在 1 月召开的 2017 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

上，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明确提出，今年要加大

“小散乱污”企业治理力度；春节过后的 2 月 3 日，陈

吉宁召开专题会议分析研判第一季度大气污染防治

形势时，强调用硬措施、硬办法积极应对重污染天

气，其中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加强网格化监管，坚

决打击“小散乱污”企业；近日由环境保护部部领导

带队开展的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小散乱污”

企业治理情况也是督查重点之一。

2 月 17 日 ，山
西省长治县环保局
执法人员联合郝家
庄乡政府对隆昌洗
煤厂西侧一非法小
型 储 煤 场 进 行 取
缔。图为现场要求
业 主 拆 除 生 产 设
施，恢复地形地貌。
王璟赵喜泰摄

“小散乱污”企业由于规模小、工艺
差、环保设施不足、污染严重，向来是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中难“啃”的硬骨头，也
是环境保护部关注的重点。

防治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小

散乱污”企业是必须要“啃”下的硬骨
头。“小散乱污”企业为何难治理？“小散
乱污”企业污染问题如何才能得到根
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责任，必须要回
答这些问题。

所谓“小散乱污”企业，大多数不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当地产业布局规划，
污染物排放很难达标，有的甚至没有土
地、环保、工商、质监等手续。

近年来，一些地区在整治“小散乱
污”企业过程中，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部
门联动、实行网格化监管、严格责任追
究等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地域特征明显，藏身之处多
在城郊乡村

很多“小散乱污”企业位于城郊乡
村，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河北
针对“小散乱污”企业地域性特征较明
显的特点，各市、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整
治。如石家庄市藁城区、晋州市取缔关闭
化工、镀锌等企业 413家，公安部门刑事
立案3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2名；遵化市
对 67家露天采矿采取分类施治，对 56家
砂石料加工企业彻底取缔；安平县关停
丝网污染企业 898 家，对其中 392 家生
产设备进行了拆除，18 家违法企业移
送公安部门处理；霸州市对钢铁压延及
金属制品行业进行整治，共停产企业
25 家、酸洗线 68 条，依法移交移送公安
部门案件 8件，行政拘留 12人。

开展专项行动、实施网格化
监管，多地各有各招

去年 6 月下旬，“毒跑道”生产企业
非法制造劣质原料问题被媒体曝光后，
河北随即在全省开展了打击“土小”企
业群环境污染专项检查行动，全面排查

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土小”企业非
法生产污染环境问题。通过采取明察
暗访、突击检查、联合执法等方式，按照

“两断三清”（断水、断电、清原料、清设
备、清产品）的标准，依法关停取缔到
位，杜绝污染反弹。

截至 2016 年 10 月底，全省共出动
1.8 万余人次，共取缔关闭“土小”企业
2221 家。

山东各市县通过实施网格化监管，
加大了对于“小散乱污”企业的整治取
缔力度。一些县市以乡镇、办事处为单
元，组织对辖区内的小型造纸、制革、印
染等企业逐一排查，列出取缔清单，并
组织有关部门对纳入清单的企业采取
断水断电、吊销执照、设备拆除等综合
性措施，确保其彻底丧失生产能力。

整治“小散乱污”企业不力要问责

去年下半年，河南省在推进“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就将全面排查整
治城郊和乡村“小散乱污”污染企业作
为重点，打响“小散乱差”污染企业整治
攻坚战。到 10 月底，全省共排查出 1.2
万余家“小散乱差”企业，整治完成 1 万
余家，有效消除了“垃圾围城”、“堆料围
城”、“冶炼围城”等环境问题。

在 10 月 20 日河南省召开的整治
“小散乱差”企业推进会上，周口、汝州、
永城、洛阳、新乡、安阳、南阳、义马等市
县被点名通报。洛阳由于整治“小散乱
差”污染企业工作不力，副市长李保兴
还做了检讨发言。

为何治？

“小散乱污”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

山东省夏津县家庭作坊式的小企
业比较多，环保部门在加大打击力度的
同时，仍有一些小企业采用捉迷藏的方
式偷偷生产。夏津县环保局一位副局
长就感叹，有的小企业一查就停，一走
就干，“要想彻底治理，真有一定难度”。

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多年
来，各地在整治“小散乱污”企业方面不
遗余力，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小
散乱污”企业并没有得到根本取缔。“小
散乱污”企业难整治，根子在哪里？

规模小，转移快，隐蔽性强

由于自身特性，“小散乱污”企业容
易躲避监管是一个重要原因。

山东省莒南县环保局法规科科长
孙贵东告诉记者，“小散乱污”企业大都
具有生产设备工艺简单、生产成本低、
企业规模小、转移快的特点，导致其在
时空上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广泛性，在
市场上具有较大的利益和生存空间，给
执法人员排查、监管和整治带来极大的
困难和挑战。这也是导致“小散乱污”
企业污染经常反弹的一个重要原因。

河北省一位从事多年环境监察的
执法人员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小散
乱污”企业生产成本低，随意性很强，几
个月时间就可以收回成本，“你今天把
它取缔了，明天它就再换个地方重新生

产，这也是一个很挠头的问题。”

联动机制不完善，部门配合
不密切

河北省衡水市一位环境执法人员表
示，在对“小散乱污”企业治理过程中，除
了存在排查范围不全面、整治工作不彻底
之外，部门配合不通畅也是一个大问题，

“追究其原因，在于联动机制不完善，各部
门协调沟通渠道不顺畅，无法形成执法合
力，对违法企业的打击力度不够。”

“小散乱污”企业涉及的范围很广，
单靠环保部门的执法力量是不够的，需
要多部门联动、共同执法，才能取得成
效。但如何协调部门之间的关系、完善
联动机制仍是一个问题。河北省环境
执法监察局一位执法人员就表示，在执
法过程中也存在交叉问题，出现了你也
管、他也管，但谁也管不好的问题，“比
如对于涉危废企业，公安机关也在管
理，由于入刑门槛很低，公安可以上来
就抓人，但从环保的角度，由于处罚标
准比较难掌握，究竟是行政处罚还是刑
事处罚需要仔细酌量。”

法规制度不健全，行政执法
缺依据

“小散企业难取缔，还一个重要原
因是缺少必要的法律支撑，执法监管中

存在一定的盲区。”河北省环境执法监察局
的这位执法人员还告诉记者，去年6月“毒跑
道”事件发生后，河北省加大了对“小散乱
污”企业的整治力度。但在对一些生产塑胶
跑道原料小企业的监管中，由于质检部门并
没有出台相关的产品标准，导致在执法过程
中缺乏标准和依据，由此带来了执法盲区。

孙贵东也表示，多数地方在治理“小散
乱污”企业过程中，很多时候是依靠行政力
量强力推进，一些部门在治理过程采取的

“断水、断电、拆除设备、清理原料”等措施，

根据供水、供电及经信部门的相关法律，这
些强制措施有时缺少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有关部门的执法风险。

此外，“地方保护主义”仍是一个需要
破解的“结”。新乡市环保局法规信访科
科长高锦柏表示，“土小”企业难取缔，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围绕这些小企业有着
复杂的利益关系，如果单靠环保部门去执
法，死灰复燃是大概率的事。而要想从心
底震慑这些关键少数，彻底取缔这些小作
坊，联合检察机关去执法效果更好。

难在哪？

环保部门单打独斗难以应付游击战

怎么治？

聚焦问题，抓实举措，厘清责任，加大力度

有的放矢 清除毒瘤

◆原二军

在环境保护部日前组织开展的第一
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中，“散乱污”企
业，尤其是县与县交界地带的小企业群整
治情况是督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大“散
乱污”企业的整治力度，直接关系到环境
空气质量的改善状况。

规模小、成本低、工艺差、管理混乱是
“散乱污”企业的主要特点，这些企业大多
数没有环保设施或环保设施不完善，污染
一般都很严重，直接危害到环境空气质量
的改善。尤其是“散乱污”企业聚焦在一
起时，更是成为导致大气污染的一个“毒
瘤”，危害性极大。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必
须出重拳对“散乱污”企业进行整治。

整治“散乱污”企业，必须摸清底数。
“散乱污”企业一般分布在城乡结合部以
及区域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带，由于成本
低，面对环保部门的打击取缔，很容易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反弹性大。因此，环境

执法人员在执法监督过程中，需要沉下身
子，走进这些区域认真核查，摸清这些“散
乱污”企业的具体分布情况，建立污染企
业清单，在整治过程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确保真正取缔关停。

陈吉宁部长在日前召开的第一季度
空气质量专项督查视频调度布置会上要
求各地及相关部门要聚焦问题、传导压
力、抓实举措。这也对各地整治“散乱污”
企业提出了要求。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不
管“散乱污”企业对于促进地方经济有多
大的作用，必须下决心割掉这颗“毒瘤”，
环保部门要出重拳对“散乱污”企业依法
进行整治，确保关停取缔到位，从根本上
杜绝污染反弹。通过实打实的举措，切实
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马上就马上就评评

执执法法动动态态☜☜

图为环境执法人员利用管道探测机器人进行排查。 顾露兰摄

定陶取缔一非法加工厂
小淀粉企业直排废水废气

本报讯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
区 环 保 局 日 前 接 到 群 众 举 报 ，
在半堤镇某村有一处小型非法
淀 粉 加 工 生 产 点 ，产 生 大 量 污
水 和 难 闻 的 气 味 ，严 重 影 响 周
围环境。

接到举报后，定陶区环保局
立即责令半堤环保所环境执法人
员会同半堤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到
加工点进行现场调查和取证。

在现场，执法人员发现被举
报的是一家地瓜淀粉加工厂，主
营收购地瓜并加工生产地瓜淀

粉 ，属 于 国 家 禁 止 的“ 土 小 ”企
业。加工点产生的废水废气没有
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对周
围环境造成污染。

执法人员随即断掉该违法加
工点的生产用电，并对其违法生
产设备进行拆除，剩余的生产原
料已全部清理。

此次取缔行动，有力震慑了
环境违法行为，对定陶区打击环
境违法犯罪、治理环境污染起到
了积极推动作用。

王文硕 王杰斌


